
最新判后答疑申请书对法官有影响 判后
答疑申请书(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判后答疑申请书对法官有影响篇一

x区人民法院：

根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民商事案件判后答疑和
规范申请再审立案工作的意见(试行)》规定，现申请人陈满
现就马、周、周金x、周金x诉刘 、陈、张运过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一案，不认可贵院(20xx)x民初字第01941号判决
结果，特提出如下答疑申请：(西安王斐律师：电话 ;欢迎来
电咨询、合作、交流!)

第一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的疑问。

第二 关于周某虎死亡原因问题的疑问。

第三 关于申请人雇主身份认定问题的疑问。

其次，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中称：“陈辩解事故发生时，
其分包的砌墙工程已经完工，事故与其无关，不愿承担法律
责任的意见，因转包未签订任何书面约定，刘锁全也予以否
认，其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

第四 关于对本案起主要作用的吊车问题的疑问。



综述：首先，本次纠纷已过时效，申请人向法院提出书面时
效异议，法院却不做任何审查认定。其次，周事后病情逐步
好转8个月后突然死亡，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死亡与早前
的事故有必然因果联系，法院也不予查明，死因至今是个谜，
由此就草率判决由被告承担责任，实为牵强。再者，申请人
是专门砌墙的工头，干完活介绍几个工人给刘锁全，并且已
经离开了该工地，由此法院就认定申请人为上楼板工程的工
头，法院这种逻辑简直让人费解。退一步讲，如果申请人是
雇主，那为什么刘在现场指挥管理，刘也是申请人的雇员吗?
最后，吊车的雇主按常理应该也是上楼板工程的雇主，为什
么放着可以查明事实的条件，却不追加对本案事实认定起关
键作用的吊车车主为诉讼参与人，而是在此以发挥法官
的“主观能动性”来推理出本案的事实认定。

申请人认为，本案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不清与适用法律错误
问题，并且法律推理逻辑混乱，脱离基本常识。现申请人特
提出以上判后疑问，呈至贵院，望一一答疑，并强烈要求贵
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判决，还申请人公道，彰显司
法公正!

此致

xx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陈

年 月 日

判后答疑申请书对法官有影响篇二

申请人：南昌八一电子技术培训学校

申请人对贵院洪检民监[2016]3号与洪检民监[2016]4号《不
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不理解，疑点重重。基于此，申请人



请求贵院就洪检民监[2016]3号与洪检民监[2016]4号《不支
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的有关疑点予以释疑及答复：

一、关于法官选择性滥用法律条款的问题。

二、关于事实关系。

三、关于证据问题。

南昌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南昌八一电子技术培训学校

2016年9月8日

判后答疑申请书对法官有影响篇三

判后答疑申请书(范本）

xx区人民法院：

根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民商事案件判后答疑和
规范申请再审立案工作的意见(试行)》规定，现申请人陈满
现就马xx、周xx、周金x、周金x诉刘 xx、陈xx、张运过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认可贵院(2012)x民初字第01941号
判决结果，特提出如下答疑申请：(西安王斐律师：电话
***;欢迎来电咨询、合作、交流!)

第一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的疑问。

第二 关于周某虎死亡原因问题的疑问。

第三 关于申请人雇主身份认定问题的疑问。



其次，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中称：“陈xx辩解事故发生
时，其分包的砌墙工程已经完工，事故与其无关，不愿承担
法律责任的意见，因转包未签订任何书面约定，刘锁全也予
以否认，其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

第四 关于对本案起主要作用的吊车问题的疑问。

综述：首先，本次纠纷已过时效，申请人向法院提出书面时
效异议，法院却不做任何审查认定。其次，周xx事后病情逐
步好转8个月后突然死亡，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死亡与早
前的事故有必然因果联系，法院也不予查明，死因至今是个
谜，由此就草率判决由被告承担责任，实为牵强。再者，申
请人是专门砌墙的工头，干完活介绍几个工人给刘锁全，并
且已经离开了该工地，由此法院就认定申请人为上楼板工程
的工头，法院这种逻辑简直让人费解。退一步讲，如果申请
人是雇主，那为什么刘xx在现场指挥管理，刘xx也是申请人
的雇员吗?最后，吊车的雇主按常理应该也是上楼板工程的雇
主，为什么放着可以查明事实的条件，却不追加对本案事实
认定起关键作用的吊车车主为诉讼参与人，而是在此以发挥
法官的“主观能动性”来推理出本案的事实认定。

xx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陈xx

年 月 日

判后答疑申请书对法官有影响篇四

（一）申请人： ___（陕at 车主）男 汉族 年 月 日 住址：
身份证号码： 电话：

申请人诉西安 实业有限公司纠纷一案，针对西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陕 民终 号《民事判决书》，现向贵院提出判后答



疑申请，请求对以下问题予以答复：

一、就本案案由部分。

二、就本案事实部分。

5、承包合同的签订能否引起物权权属的设立和变动？

6、判决中为何未对涉案车辆交易、转让、出资更新的事实进
行鉴别论述？

9、使用权的基础什么，承包合同的标的能否单纯是使用权？

三、就本案适用法律部分。

14、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机动车登记证书能否作为认定车
辆权属的依据？

综上所述，申请人根据规定依法向贵院提出以上疑问，请贵
院予以答复。

此致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 月 日

（二）申请人：靖边县人民医院法定代表人：xxx，院长。

因靖边县人民医院与xx医疗损害纠纷一案，虽经两次人民法
院两次开庭审理，但依然疑点重重。基于此，申请人请求贵
院就（2013）榆中法民二终字第00xxx号判决书的有关疑点予



以解释或答复：

一、关于证据问题。

2、鉴定书不依照病历作出分析和认定的依据是什么？

二、关于因果关系。

1、被申请人臂丛神经损伤与申请人的医疗损害有何因果关系？

2、被申请人臂丛神经损伤与申请人的医疗损害有何因果关系
的证据何在？

三、关于赔偿问题。

1、残疾赔偿金和护理费取最高赔偿值的依据何在？

2、一审判决护理费为87元，二审改判107元的理由和依据是
什么？

上述疑问，请予以答复。

此致

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靖边县人民医院时间2013年7月17日

（三）申请人：杨宏伟（2014）沪高行终字第 4 号上诉人

申请事项：

申请对（2014）沪高行终字第 4 号判决书的疑点进行解释。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收到贵院的（2014）沪高行终字第 4 号判决书后，对
判决书中诸多问题存有疑问。为了解贵院判决所建立的事实
与法律的基础，达到服判息讼之目的，特向贵院申请判后答
疑。

贵院对于该案争议焦点的归纳：“本案是政府信息公开行政
诉讼，()主要解决涉诉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是否应当由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开，而不是解决《萌芽》杂志社承担的公
开义务问题。”

但是贵院的判决理由并未对以上争议焦点作出具备法律依据
的说明：

一、贵院在判决书中采纳了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一：“《萌
芽》杂志社并非国家行政机关，因此该组织制作获取的资料
不属于政府信息”。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
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开
政府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条例”以及第三十七条：“教育、
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
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
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
执行”

二、贵院在判决书中判定理由二：“有关高校对该大赛获奖
者的认可并不改变该大赛的目的和属性，该大赛获奖者的身
份资料和获奖评审材料不属于政府信息”

上诉人在原审以及二审中均举证说明了“认可新概念大赛获
奖者”的有关高校均为新概念大赛组委会成员，同时也都是
大赛的主办单位、组织者。同时也是上诉人申请公开信息的
制作获取单位。



三、贵院在判决书中判定理由三：“本院认为，信息公开工
作的监督管理职能与具体的信息公开职能不能混同，具有监
督管理职能并非等同于直接承担其他主体的信息公开义务，
且被上诉人上海市人民政府和《萌芽》杂志社是两个完全独
立的主体，并无证据证明上海市人民政府对《萌芽》杂志社
有直接的监督管理职责。”

而根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四条：“本市各级政
府应当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市政府办公厅
是本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
调、监督全市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上诉人对以上判决理由的疑问，申请贵法院以及原审合议庭
给予答疑。

此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2014 年 3 月 2 日

判后答疑申请书对法官有影响篇五

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民商事案件判后答疑和规范
申请再审立案工作的意见”(试行)笫一条的规定，现就袁(以
下简称袁)诉王(以下简称我)离婚纠纷一案。贵院(20xx)渭中
法民一终字第00146号判决。提出如下答疑申请：

(一)关于证据：



1：证人黄(以下简称黄)的证言、证书和其提供法庭的诉前离
婚协议全过程录音资料及协议第二天黄在电话中就袁在协议
书中对渭南市老城街32号省军区干休所公禹楼东梯一楼东户
单元房(以下简称a号房)的写入提出质疑的电话录音资料(以
下统称为录音资料)。

2：出自袁手但双方当事人没有签字的诉前离婚协议书(以下
简称协议书)。

3：袁在诉状中对a号房的诉求分割和对老城街向阳新村住宅院
(以下简称b号院)的隐而不报(以下简称袁的诉状)。

该组证据和干休所证明书及b号院土地使用权买卖协议书可互
为佐证，只要法庭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没有签字的诉前离婚
协议书是否出自袁手，该案真象自然水落石出，大白天下。
故一审以没有形成书面协议为理由，否定已达成口头协议之
事实。以没有袁的签字为理由，否定协议书出自袁手之事实
的认定是错误的。重审和终审对一审认定事实和证据之错误
的维护和回避只能是知错不改，错上加错。

二)关干债务：

1：c号房首付款6万元缴于20xx年10月29日。同日在我和我父
名下各取款3万元。后又于20xx年3月29日缴款10917元，同日
在我父名下取款1.1万元。两次共借我父4.1万元。袁既然不
承认该债务，就必须提供缴款当天所缴款额的资金来源，否
则法庭无由支持袁的狡辨。但是，法庭不但支持袁的狡辨，
而且在终审判决书中把我提供法庭的两张不同金额、不同银
行、不同时间的取款单写成一张4.1万元的存款单!

(三)关于房产：

1：a号房是我父母出资并居住的干休所单元房。虽在我名下，
但产权归干休所所有，属部队军产。尽管王选民煞费苦心地



利用辨称把“出资”写成”“出资购买”，但却改变不了该
房产属军产的事实!袁诉求分割的是该房产的产权，在没有产
权的情况下刘沙舟竞公然在居住权上作文章!并以判决分配居
住使用权为名行判决分割所有权之实!

4：c号房亦在袁名下。20xx年交付使用后因我父不支持袁的装
修计划，袁便有事没事冲我发火。20xx年开始闹离婚，十月的
一个星期天将我欧打后撵出b号院，后不久又换了大门的锁子，
从那以后我便住c号房与袁分居至今。

综上可见：1：c号房和b号院系夫妻共同房产。否则诉前离婚协
议时袁不会将该两处房产作为共同房产纳入方案，进行分
割。a号房在我名下，但是是我父母出资并居住的，这一事实
袁及其父母早在20xx年前就心知肚名，一清二楚。但该单元
房虽在我名下，却是产权属部队所有的单位公禹住房而非个
人房产，这一事实袁为什么在诉前之十多年岁月中都没搞清
楚呢?2;a号房是袁虚构夫妻共同房产，b号院是袁隐瞒的夫妻
共同房产。3：除3.5万元贷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外另借我父
的4.1万元是袁隐瞒的夫妻共同债务，袁在协议书中谎称借其
妹的4万元是袁虚构债务。

(四)我的疑问

1：根据录音资料的证明力，诉前离婚协议是不是客观存在的
事实?

2：当事人双方没有签字的协议书是否出自袁手?

3：袁的诉状能否证明袁绝不会在出自其手的协议书上签字?

5：该案是不是一起典型的诉讼诈骗案?

以上疑问诚望贵院以书面答复为盼。致礼!



呈：

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亚莉

代理人：王建都

20xx年8月15日

秋石20xx.08.15


